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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调整部分 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以下

简称“本次调整”）的金额未达到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以下简称“本集团”）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本次调整无需提请股东大会批准。 

●本集团的业务模式导致日常关联交易必要且持续，不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本次调整已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定期会议）审议通过。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财务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批准本公

司与复星财务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及本集团与复星财务公司于 2020年至 2022

年的日常关联交易上限。有关详情请见 2019年 7月 31日和 2019年 10月 22日于《中

国 证 券 报 》、《 上 海 证 券 报 》、《 证 券 时 报 》 和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与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

<金融服务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和《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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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集团 2020 年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关于与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产品/服务互供框架协议》的议

案，就除与复星财务公司间交易以外的本集团 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年度上限金额

作了预计。有关详情请见 2020年 3月 31日、2020年 4月 8日和 2020 年 5月 29日

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发布的《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报告及 2020 年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公告》、《关于签订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公告》和《2020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本次调整履行的审议程序 

结合本集团业务实际开展情况，拟对本集团部分 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进行

调整，本集团 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相应调整。 

本次调整经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认可后，于 2020 年 8 月 25 日经本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定期会议）审议批准。 

由于陈启宇先生、吴以芳先生及徐晓亮先生为本次调整所涉日常关联交易之关

联董事，故董事会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该等董事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余 7 名董事

（包括 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同意。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本次调整系根据本集团经营之需要，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以下简称“上证所《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交易定价依据公允、合理。董事会就本次调整的表

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调整未达到本集团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无需提请股东大会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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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调整情况 

单位：人民币 元 

交易 

类别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0 年 1-6 月 

实际发生额 

(未经审计) 

本次调整前 本次调整后 

本次调整额 
调整 

原因 2020 年预计发生额 

向关联方

采购原材

料或商品 

直观复星医疗器械技术

（上海）有限公司、直观

复星（香港）有限公司 

医疗器械等 0.00 0 50,000,000 50,000,000 
业务开

展需要 

向关联方

销售原材

料或商品 

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
（注）

 
药品、诊断产

品、器械产品等 
86,926,673.54 80,000,000 200,000,000 120,000,000 

业务开

展需要 

  合计  - 86,926,673.54 80,000,000 250,000,000 170,000,000   

注：由于本集团相关控股子公司具备医疗器械、诊断试剂、药品经营及进出口资质，因此在 2020 年新冠疫情

全球医疗物资的采购和驰援中，由本集团为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提供相关防疫物资（包括但不限于医药产品、

诊断产品、医疗器械等）的供应、进出口代理、物流等。 

 

二、关联方及关联关系介绍 

1、直观复星医疗器械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直观复星上海”） 

注册地：中国上海 

法定代表人：DAVID JOSEPH ROSA 

注册资本：10,000 万美元 

注册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第一类、第二类和第三类医疗器械和相关零部件的研发，从事医用

机器人系统及配套易耗品的生产、自有研发成果的转让，第一类、第二类和第三类

医疗器械和相关零部件的批发、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及相关配套售后服

务及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直观复星上海构成本公司关联方。 

财务数据：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直观复星上海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72,111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22,255万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35,923 万元，

净利润人民币-7,270 万元（经审计）。 

2、直观复星（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直观复星香港”） 

注册地：中国香港 

董事长：DAVID JOSEPH ROSA 

主营业务：医疗器械销售 

关联关系：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直观复星香港构成本公司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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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直观复星香港的资产总额为 19,565 万美

元，净资产为 2,149 万美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3,019万美元，净利润 1,658

万美元（经审计）。 

3、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复星公益基金会”） 

理事长：李海峰 

基金会所在地：中国上海 

业务范围：自然灾害救助、扶贫助残、资助文化公益事业、资助教育公益事业、

资助青年创业就业及其他社会公益事业。 

关联关系：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复星公益基金会构成本公司关联方。 

财务数据：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复星公益基金会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2,413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2,404万元；2019年度的捐赠收入人民币 7,379 万元（经审

计）。 

 

三、本次调整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所涉交易系本公司与关联方以自愿、平等、互利、公允为原则开展，

定价依据以市场价格标准为基础确定；本次调整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

益的情况，不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四、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定期会议）决议； 

2、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 

3、独立非执行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五日 


